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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個案處理總體情況

3.1收案數字

總合所有收案來源，2007年廉政公署收案共736宗，包括刑事舉報案件500宗、行

政申訴個案236宗。收案數字繼續呈下降趨勢，其中刑事案件的減幅較大，行政申訴個

案輕微下降。收案數字的持續減少，估計一方面和本澳貪污形態已有改變，明目張膽者

已近乎絕跡，改為更加隱蔽化；而另一方面，也與公共行政投訴機制的優化和行政程序

越趨透明有關。

圖表一  2000-2007年收案數字趨勢

圖表二  2005-2007年收案類別比較

在市民舉報的645宗案件中，請求匿名或匿名的投訴333宗，具名或願意提供個人資

料的舉報312宗。近年具名或願意提供個人資料投訴的比例逐漸上升，與請求匿名或匿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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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的數量已相當接近，反映市民的反貪決心和對廉署工作的信任持續增強。此外，廉署

也收到公共機關轉介、舉報的案件26宗，外地執法機關請求協查的案件18宗，司法機關立

案偵查4宗，以及廉署主動跟進案件43宗。

圖表三  2005-2007年收案數字比較（按來源界定）

廉署歡迎市民用各種方式投訴和舉報案件，也會儘量向市民提供便捷的投訴渠道。收

案方式上，函件和書信是市民和公共機關最常用的舉報方式，其次是電話和親身舉報，電

子郵件舉報的比例近年也輕微上升。對於市民的舉報內容和資料，廉署會嚴格保密。廉署

鼓勵市民儘可能具名或親身舉報，以提高案件的調查效率。

圖表四  2007年收案構成（按收案方式界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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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五  2005-2007年收案數字比較（按收案方式界定）

3.2 案件處理情況

2007年廉署收到的舉報投訴案件，有367宗由於舉報內容不涉及貪污舞弊行為、不屬

廉署職權，或是資料不足無法跟進等而未具條件展開調查；具備條件跟進的369宗案件，

以立案、轉介其它部門和非正式途徑方式處理。可跟進案件的比率較去年上升，反映市民

舉報內容的質量逐漸提高。

圖表六  2007年收案處理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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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七  2000-2007年可跟進案件比率比較

廉署2007年可跟進的案件，加上2006年轉入和2007年重開的案件，全年共須處理

案件500宗，當中立案處理125宗，非立案方式處理375宗。

立案處理案件包括刑事案件66宗和行政申訴案件9宗，合共75宗，加上重開案卷2宗

和2006年轉入案卷48宗。非立案處理案件包括2007年非立案案件294宗和2006年轉入

的81宗。由於行政申訴個案以協助投訴者迅速解決問題為首要，故此多採取非正式介入的

策略，避免立案程序所耗費的時間，也因此，行政申訴個案占了非立案案件的大多數。此

外，廉署也接獲求助諮詢個案647宗。

圖表八  2007年共須處理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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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九  2000-2007年立案數字趨勢

從收案來源看，2007年廉署主動立案大幅增加，占了立案案件的多數，這是廉署採

取主動調查貪污舞弊的策略，也是近年廉署主動跟進案件最多的一年。市民匿名或請求

匿名舉報的立案也較多，然而具名或願意提供個人資料的舉報的立案可能性相對較高。

公共機關轉介、舉報的立案數字也有較大增長，反映公共機構和廉署在廉政範疇內正增

強合作。

圖表十  2005-2007年立案數字比較（按收案來源界定）

3.3案件處理進度

2007年，廉政公署調查完結立案案件40宗，非立案案件297宗，總計案件337宗，

其中11宗移送檢察院。須轉入下一年處理的案件有163宗，包括立案案件85宗，非立案

案件78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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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十一  2007年案件處理進度

3.4 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處理投訴的狀況

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在2007年共接收4宗投訴，內容主要涉及調查程序和新

聞發佈內容的合法性，及對人員態度的不滿。　

紀監會在收到有關投訴和調查報告後已進行分析和討論，並按需要作出建議，未有廉

署人員被裁定違紀。

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於2008年初訪問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時與該局領導合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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